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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典说廉 
 
 
 

 

祸患常积于忽微 

智勇多困于所溺 

原典 
《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

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

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

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北宋】欧阳修《新五代史•伶官传第二十五》 

释义 

上文为欧阳修为《新五代史•伶官传》所作序言的结语。伶官为封建宫

廷中授有官职的伶人。《伶官传》是后唐庄宗李存勖所宠幸的伶官景修、

史彦琼、郭门高等人的一篇合传。在《伶官传序》中，欧阳修通过对后唐

庄宗励精图治得天下、宠信伶人失天下的典型事例，阐述了国家盛衰主要

由人事决定的道理。 

“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意思是，祸患常常是由一

些微小的失误累积而成的，而人的智慧和勇气常常被他们所沉迷的事物困

扰。接着作者用一句“岂独伶人也哉”拓宽了文章的内涵，使唐庄宗因宠

爱伶人国破身亡的历史教训有了普遍意义。英格兰有一首古老的民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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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一枚铁钉，掉了一只马掌；掉了一只马掌，丢了一匹战马；丢了一

匹战马，败了一场战役；败了一场战役，丢了一个国家。”说的是 1485

年，因少了一枚铁钉，致使英格兰国王理查三世在波斯沃斯战役中惨败的

史实。看来，祸患积于忽微，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解读 

  作风问题无小事，小问题置之不管，也会酿成大问题。对此，习近平

同志有着清醒认识，他在不同场合强调，“小洞不补，大洞吃苦”“积羽

沉舟，群轻折轴”。无论是改作风，还是反腐败，“大问题要抓，小问题

也要抓”都是一以贯之的治理思路。从反对公款送节礼，到打击会所歪

风，再到根除“舌尖上的腐败”，雷霆万钧的行动，展示出不弃微末的决

心。两年多来改作风取得阶段性成效。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造成与民

更始、咸与维新的社会反响？答案就在从小事情切入，铁面问责、刚性约

束、严格执纪，让制度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让纪律成为不可逾越的

“红线”。从领导干部角度看，就应该做到慎独慎微，不要以为吃点、喝

点、拿点没什么，不要认为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就能万事大吉。通往腐败

的不归路往往就从细节开始，对小事、小节、小利又怎能掉以轻心？（摘

自《习近平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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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杂谈  

 

近现代名人故居的对联 

名人故居，是人文精神的延续，也是灿烂文化的遗存，是时代的物

化，也是人物的物化。岁月逝去，但名人的风采和精气神，却仍旧遗留在

老宅之中，当我们走近名人故居，看到它饱经风霜的面貌，想到的是曾经

居住于此的他或者她，想到的是他们的人生、他们的理想、他们的追求。

而悬挂于此的楹联，恰好能总括他们的人生、彰显他们的思想境界和审美

追求、反映他们的深远影响。和大家分享四位名人故居中的对联。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这是天津梁启超故居饮冰室中的一副对联。饮冰室是梁启超的书斋，

他后期的重要著作都是在这里撰写的。“饮冰”二字，语出《庄子•人世

间》的“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梁启超借此表达其对国家、民族命运的

忧虑与焦灼。这副对联出自梁启超《自励》一诗，以此概括了梁启超的牺

牲精神和远大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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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松寒不落；云鹤高其翔 

这是乌镇茅盾故居客堂中的一副对联。茅盾是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

论家，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

认为新文学应该承担思想启蒙的责任，表现人生、指导人生，也认为要客

观写实。这副对联描绘了茅盾高洁的人格和崇高的志向。 

 

 

 

 

 

发前人所未能发；言腐儒所不敢言 

这是海宁王国维故居中的一副对联。王国维是第一个系统地运用西方

哲学思想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也是中国近代美学的开创者，在文学、美

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王国维故居正厅中

间有一幅劲松图，两侧就挂着这副对联，为郭沫若所题，高度褒扬了王国

维的卓越见识和才能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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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古人书求修身道；友天下士谋救时方 

这是湖南魏源故居中的一副对联，是魏源所题。魏源是近代的思想

家、文学家，他既反对西方的侵略，又主张学习其长处，提出“师夷长技

以制夷”，表现了近代优秀知识分子思想开明、不甘落后的品质和气魄。

读古代经典，寻求修养身心的方法，交天下贤士，谋求救世的良方。这一

副对联写出了魏源经世致用的主张和爱国爱民的思想。 

 

 

反腐趣谈  

 

 

梧桐的品格 
现在是梧桐树叶落满街道的季节。这一看似普通的树种，其实却蕴含着

丰富的文化意蕴吗？梧桐既是古琴的上好材料，也是凤凰的栖息之处，既是

高雅情志的寄托，也是高洁孤傲的象征。 

早在先秦时期，梧桐就与琴联系在了一起，是公认的上好的制琴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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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峄阳孤桐，更是以制作琴瑟而闻名天下。中国文人雅士修身养性，有

“琴棋书画”四好，琴居首位。梧桐纹理通直，色泽光润，适合制琴。《礼

记》中说：“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

臣。” 可见琴与君子相和，是君子闲情雅思的寄托。古琴的清和淡雅寄寓了

文人的傲骨和超凡脱俗的心态，成为历代文人雅士所好之物。《陋室铭》中

就说：“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而梧桐，

作为制琴的上好材料，在无形之中也被赋予了高雅情志的意味，人们在谈

琴、咏琴、写琴的时候，都不会忽略梧桐的存在。王安石的《孤桐》，更是

刻画了梧桐的君子品格：“天质自森森，孤高几百寻。陵霄不屈己，得地本

虚心。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明时思解愠，愿斫五弦琴。” 在这些写琴

写桐的诗文中，我们既可以感受到琴所传达的有声的情操，也可以感受到梧

桐所传达的无声的精神品格。 

除此之外，在中国古代传说中，还有凤凰非梧桐不栖的故事。比如《诗

经•大雅•卷阿》中说“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高冈

朝阳，梧桐生其上，而凤凰栖于梧桐之上鸣唱。《庄子•秋水》中更是记载有

趣的故事。庄子用凤凰非梧桐不栖、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来表明自己的

清高之志。此后，凤栖梧更是成为一个固定的意象，不断出现在诗词当中。

可以说，凤凰梧桐这一组意象，在文人笔下成为高洁志向、高尚品格的象

征，成为道德追求与道德完善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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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解读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以下图解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一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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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新规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学习和理解《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16 年的《廉

文季刊》每期会增加一个关于新规的漫画和解读，帮助大家将党的纪律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做到洁身自好。 

 
 

 党员干部能否买卖股票投资证券？ 

提问：根据“违反有关规定从事营利活动”的规定，是否党员干部以后不准买

卖股票和进行证券投资？ 

中央纪委法规室：《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八条是关于违反有关规定从

事营利活动行为的处分规定。其中，第（三）项将“买卖股票或者进行其他证券投

资”作为违纪情形之一列出。充分理解该项规定需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未改变原条例的规定。原条例第七十七条

第（二）项将“个人违反规定买卖股票或者进行其他证券投资”列为违纪情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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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其中“违反规定”的表述与该条第一款开头“违反有关规定”的文字表述重

复。修订过程中，为避免重复删除了“个人违反规定”，实质内容没变化。 

  关于买卖股票问题，经历了一个从一律禁止到逐步放宽的过程。1993 年 10 月，

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不准买卖股票的规

定。在当时国家证券市场监管机制不够健全的历史条件下，这一规定对于促进党政

机关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保证证券市场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证券业监管

制度的逐步健全，特别是《证券法》的实施，证券市场的管理越来越规范。 

  因此，2001 年 4 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有限制地放宽对党政机关县（处）级

以上领导干部买卖股票的规定，并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证券投资行

为若干规定》。 

  根据这一规定，主要有以下几类人员不得买卖股票： 

  1、上市公司的主管部门及上市公司的国有控股单位的主管部门中掌握内幕信息

的人员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准买卖上述主管部门所管理的上市公司

的股票。 

  2、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派出机构、证券交易所和期货交易所的工作人

员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准买卖股票。 

  3、本人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任职的，或在由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授予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审计）师事务所、律师事

务所、投资咨询机构、资产评估机构、资信评估机构任职的，该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不得买卖与上述机构有业务关系的上市公司的股票。 

  4、掌握内幕信息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离开岗位三个月内，继续受该规定的

约束。 

5、由于新任职务而掌握内幕信息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任职前已持有的股票

和证券投资基金须在任职后一个月内作出处理，不得继续持有。 
 


